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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 

減免農田水利會費 30％並以收購穀價折現徵收 

行政院農委會已決定自 79年度起，正式將農民負擔之農田水利會一般會費減免至 30％，

並決定以輔導收購稻穀價格每公斤 16.5元折合現金，向農民計收；其餘則由政府輔助，並以

計畫收購稻穀之價格每公斤 19元計算，編列經費補助水利會。 

為照顧農民，降低生產成本，並顧慮水利會財務問題，農委會決定採行對農民及水利會

兩方面均有利之計算辦法：按 78年度全省各水利會一般會費徵收稻穀總數量 98510公噸，向

農民計收 3成稻穀部分，以輔導收購稻穀價格每公斤 16.5元為計算標準，79年度農民將負擔

4億 8千 7百多萬元，較去（78）年度減輕負擔達 6億 7千萬元。而補助水利會之預算，則

以計畫收購價格每公斤 19元計算，79年度為 13億 8千 4百多萬元。亦即政府之補助在 7成

以上，所需預算經費正由農委會與省政府協調編列中。 

農委會指出，水利會一般會費依法按政府稻穀收購價格折合現金徵收，惟政府為減輕農

民負擔，自民國 67年，改以較低之稻穀市價計收並由政府酌予補貼差額，故對農民而言，已

享受照顧措施，此次依據第 2次全國農業會議之建議結論，再予減免至 30％，亦即增加照顧

農民之程度並依法重新計算折現標準。此外，自 79年度起，停止農民負擔之農田水利設施更

新改善工程之配合款，以減輕農民負擔。 

農委會年度施政計畫擴大辦理農業發展 

農委會近日完成編訂 79年度施政計畫，擴大辦理有機鍺關增進農民收益、改善農村環境

及改進農業發展等 8項措施。現已報奉行政院核定，並函送立法院審議中。其詳細內容為： 

一、增加農業公共投資，繼續興修河海堤、漁港、船澳及其岸上公共設施、農田灌溉、排水

設施、農地重劃與農村公共設施。 

二、改進農業資材之品質及其產銷體系，以合理價格供應農民、減免水利會費及工程費，並

擴大農業專案低利貸款，以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及農民負擔。 

三、適度保護農業，有效管理農產品及拓展外銷；繼續執行稻田轉作，適度調整稻穀收購量，

加強雜糧保價收購；拓展農產品直銷，加強農民自主性之產銷調節，落實計畫產銷，健

全農產品運銷制度，建立價格平準制度及農產品供需失衡之緊急處理模式，增進生產者

及消費者者利益。 

四、有效開發利用漁業資源，增擴建漁港船澳，積極推動國際漁業合作，加速漁業發展；加

強漁船及漁民作業安全，充實海難救助基金，保障漁民生活。 

五、加速農地資源綜合利用規劃，加強造林、治山防洪與森林多目標利用，積極推動水土保

持及自然保育，並防止對農林、農業之污染及嚴重濫墾、濫伐、違法抽取地下水，確保

農業生產環境，維護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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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強農業科技研究發展，改進生產技術，調整農業生產結構、擴大農場經營規模，發展

農產加工，推廣高品質及高價值農產品，提高農民所得。 

七、健全農民組織，輔導成立全國性農民組織，加強農民團體力量之整合，強化其服務功能，

擴大供銷及福利事業，鼓勵農民團體或農民辦理共同或直接運銷，並培育農業建設人才，

加強農業資訊服務。 

八、推動農漁村整合性建設規劃，充實農村精神文化內涵，繼續辦理社區更新及農宅貸款，

並加強農業災害救濟，增進農漁民福祉。 

丁種青果承銷人可進批發市場交易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近日重申，台北農產運銷公司之丁種青果承銷人應可進場交易，因

其既係依照農產品市場交易法之規定，經由農產品批發市場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發承銷人許

可證，即享有向農產品批發市場承購農產品之權利與義務。 

依交易法規定，承銷人領得許可證後，除有違反法令或批發市場有關規定之行為，經主

管機關撤銷許可證外，並不喪失其承銷人資格，應可進場交易。同時為維護生產者與消費者

之利益，農產品批發市場，必須在公平的原則下進行交易。批發市場之承銷人如以不正當之

交易運作，妨害市場供需平衡或合理價格形成，即違反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 6 條之規定，依

同法第 35條，將可處以 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之罰鍰，其領有許可證者並撤銷許可證。 

為確保台北市各類農產品之供需平衡及價格穩定，台北市政府應切實執行農產品市場交

易法，對有違反該法規定者，台北市政府應即逕行查明後處罰，以維護批發市場之正常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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